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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18099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邦健康”）为有效地整

合公司资源，拓展公司在旅游产业的布局，公司组建全资子公司重庆华邦颐康旅

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邦颐康”），作为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名下旅游

资产整合的平台。作为整合方案的一部分，2018年 10月 29日，华邦颐康与关

联方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邦科技”）、张松山先生以及云南贝纳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纳投资”）、胡维先生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分别以自筹资金 7,928.24万元、1,585.64 万元、3964.12万元和 1387.44万元

的价格受让汇邦科技、张松山先生、贝纳投资和胡维先生持有的广西大美大新旅

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美大新公司）40%、8%、20%和 7%的股权。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华邦颐康将持有大美大新公司 75%的股权，汇邦科技、张松山先生、

贝纳投资及胡维先生将不再持有大美大新公司的股权。 

由于汇邦科技持有公司 18.21%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松山先生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所以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邦颐康收购汇邦科技、张松山先生所持

有大美大新公司股权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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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山先生已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等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手方信息 

1、交易对手方暨关联方一： 

公司名称：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14楼 

法定代表人：张松山 

注册资本：4600万元整 

统一信用代码：91540195353847872E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技术开发；网络工程设计、施工；旅游

景区、景点开发；旅游产品生产销售(不含刀具)；中药材种植。 

2、交易对手方暨关联方二： 

姓名：张松山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12929************* 

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3、交易对手方三： 

公司名称：云南贝纳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银海樱花语 A1地块 D幢 1008室 

法定代表人：杨新德 

注册资本：2000万元整 

统一信用代码：91530111579808243T 

经营范围：对项目进行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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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项目除外）；装饰材料、普通机械、电子产品、日用百货

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交易对手方四： 

姓名：胡维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512326*********** 

住所地：重庆市武隆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具体关联关系说明 

汇邦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松山先生，张松山先生通过直接持有和受托管理

汇邦科技的股权合计为53%，汇邦科技的主要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张松山 504.34 货币 10.96 

2 张一卓 757.54 货币 16.47 

3 张皓博 637.90 货币 13.87 

4 张淇嫒 538.22 货币 11.70 

5 重庆润展投资有限公司 567.14 货币 12.33 

6 李强等 11名自然人股东 1594.86 货币 34.67 

 合  计 4600.00  100.00 

公司和汇邦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松山先生，并且汇邦科技持有公司18.21%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松山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汇邦科技主要从事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旅游接待、旅游商品生产、销售和中

药材种植业。自成立以来，投资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大美大新旅

游有限公司、贵州信华乐康投资有限公司、湖南里耶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陕西太

白山秦岭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汇邦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7,721,760.86元，实现净利润

2,697,382.59 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汇邦科技净资产为847,366,825.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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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 

住所：大新县桃城镇德天大道 398号 

法定代表人：胡维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451424061734745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01-31 

经营范围：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旅游产品制造与销售、房屋及场地租赁服

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 

2、企业简介 

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月，是广西大新县重要的旅游

投资企业，目前主要从事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旅游产品制造与销售、房屋及

场地租赁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 

大美大新公司目前是“大德天景区”升级改造项目的主要参与者，投资建

设了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游客接待中心和景区环保观光车项目。该游客中心及观

光车的投入运营，极大的改善了德天瀑布景区的接待服务能力及景区形象档次。

德天跨国瀑布景区已于 2018年 10月 17日通过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

委员会组织评定，确定为国家 5A级景区。目前公司正积极进行大阳幽谷景区、

德天文旅小镇（暂定名）、明仕那里酒店项目等的规划开发工作。截止至 2018

年 9月 30日大美大新公司对外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对外投资企业 注册资本 
大美大新公司持

股比例 

主营业务 

 

广西华荣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 

 

1000万元 100% 
德天跨国瀑布景区环保观光

车的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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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美大新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后）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审计后） 2017 年度（审计后） 

资产总额 208,579,214.78 164,055,935.90 

负债总额 143,629,093.44 109,093,205.5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总额 19,645,436.51 14,670,879.79 

或有事项 / / 

其中：担保金额 / / 

   诉讼与仲裁事项金额 / / 

净资产 64,950,121.34 54,962,730.33 

营业收入 16,988,845.30 26,311,076.71 

营业利润 10,058,309.12 4,032,448.80 

净利润 9,987,391.01 4,019,22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净额 11,273,641.13 7,460,265.48  

4、大美大新公司股权结构 

    1）本次股权转让前大美大新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2,000 40% 

云南贝纳投资有限公司 1,000 20% 

丽江山峰旅游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1,000 20% 

张松山 400 8% 

胡维 350 7% 

张一卓 250 5% 

合计 5,000 100% 

2）本次股权转让后大美大新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重庆华邦颐康旅游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3,750 75% 

丽江山峰旅游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1,000 20% 

张一卓 250 5% 

合计 5,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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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重庆华康资产估值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重康评报字（2018）第 283号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股

权所涉及的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书》显示，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9,820.61 万元。汇邦科技持有的大美大新公司 40%的股权在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为 7,928.24 万元；张松山先生持有的大美大新公司 8%的股

权在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为 1,585.64 万元；贝纳投资持有的大

美大新公司 20%的股权在基准日 2018年 6月 30日的市场价值为 3964.12万元；

胡维先生持有的大美大新公司 7%的股权在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

为 1387.44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华邦颐康与汇邦科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1、合同主体： 

甲方：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华邦颐康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股权的转让 

1）甲方将其持有的大美大新公司 4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2）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   

    3)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7,928.24万元；    

    4)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

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  

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 

6)甲方应对大美大新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

要协作与配合。   

3、转让款的支付 

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85%，即人民币 6739.00万元；乙方应在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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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剩余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1189.24 万

元。 

4、标的股权交割及过渡期损益 

1）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乙方享有与标的

股权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标的股权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

义务。 

2）双方同意，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股权过户期间对应的目标公司

收益/亏损，由乙方享有/承担。 

5、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成立，并在乙方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及其公司章程等制度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生效。 

（二）华邦颐康与张松山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1、合同主体： 

甲方：张松山 

乙方：重庆华邦颐康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股权的转让 

1）甲方将其持有的大美大新公司 8%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2）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   

    3)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585.64万元；    

    4)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

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  

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 

6)甲方应对大美大新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

要协作与配合。   

3、转让款的支付 

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85%，即人民币【1,347.79】万元；乙方应在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余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237.85】

万元。 

4、标的股权交割及过渡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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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乙方享有与标的

股权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标的股权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

义务。 

2）双方同意，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股权过户期间对应的目标公司

收益/亏损，由乙方享有/承担。 

4、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甲方签字且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成立，并在

乙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及其公司章程等制度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生

效。 

（三）华邦颐康与贝纳投资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1、合同主体： 

甲方：云南贝纳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华邦颐康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股权的转让 

1）甲方将其持有的大美大新公司 2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2）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   

    3)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964.12 万元；    

    4)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

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  

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 

6)甲方应对大美大新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

要协作与配合。   

3、转让款的支付 

1.3.1 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

价款的 85%，即人民币【3369.50】万元；乙方应在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余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594.62】万元。 

4、标的股权交割及过渡期损益 

1）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乙方享有与标的

股权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标的股权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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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2）双方同意，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股权过户期间对应的目标公司

收益/亏损，由乙方享有/承担。 

4、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成立，并在乙方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及其公司章程等制度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生效。 

 

（四）华邦颐康与胡维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1、合同主体： 

甲方：胡维 

乙方：重庆华邦颐康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股权的转让 

1）甲方将其持有的大美大新公司 7%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2）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   

    3)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387.44万元；    

    4)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

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  

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 

6)甲方应对大美大新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

要协作与配合。   

3、转让款的支付 

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85%，即人民币【1179.32】万元；乙方应在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余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208.12】

万元。 

4、标的股权交割及过渡期损益 

1）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乙方享有与标的

股权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标的股权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

义务。 

2）双方同意，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股权过户期间对应的目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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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亏损，由乙方享有/承担。 

4、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甲方签字且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成立，并在

乙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及其公司章程等制度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生

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增加，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保持了高于国

民经济增长点的增长速度，旅游业未来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是必然结果。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邦颐康收购大美大新公司部分股权，能够将大美大新

公司所具有的自然风光游览、生态休闲度假和文化旅游小镇等大型体验式生态旅

游区规划、开发建设等成熟经验应用到公司其他旅游项目，实现规划建设协同、

旅游产品协同、客群协同和营销运营协同，相互导流、提高产品粘性，降低营销

成本。 

本次股权转让系同一实际控制人名下旅游资产的整合，有利于避免同业竞

争，既符合上市公司在旅游行业的战略规划，又能极大促进旅游业务经营效率的

提高，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将对公司的经营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对上市公司主营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

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汇邦科技、张松山先生除本次关联交易

外无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公司已将相关材料送达独立董事审阅，独立董

事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认为该项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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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以经评估的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为依据，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广

大中小股东的权益。 

2、本次关联交易系同一实际控制人名下旅游资产的整合，有利于避免同业

竞争，既符合上市公司在旅游行业的战略规划，又能极大促进旅游业务经营效率

的提高，将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合法有效。基于独立判断，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华邦颐康收购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股权所涉及的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3、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广西大美大新

旅游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广西大美大新

旅游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5、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31 日 




